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具体行政行为）纠错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科室、队、分局：
现将《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具体行政行为）纠错制度（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月20日
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具体行政行为）纠错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切实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保证我局机关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错案及执法过错的发生，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局依据“三定”方案设立的行政执法科室、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和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本局各单位）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均应遵守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纠错，是指本局各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和职责权限，对相关科室、分局、队和执法人员在履职尽责、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失误乃至错误，在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条件下，修改、完善、纠正错误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内部自我完善的措施。符合法律法规纠错情形和条件的，依法依规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责任追究。
第四条 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纠错应该遵循下列原则：
(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二)有错必究，错案追究与加强行政执法相结合;
(三)依法监督，责罚相当，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四)保护正当行政执法行为;
(五)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行政行为纠错范围，凡是以我局名义依据职能职权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的包括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经审查确有错误，本局职权范围内可以予以纠正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行为，应当及时进行纠错：
(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组织的行政执法检查中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
(二)经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
(四)本局法制机构组织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中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
(五)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检举和控告，受理机关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
(六)通过其他途径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
第七条 自我纠错程序启动条件
(一)人大、政府等监督部门认为我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错误或者不当，并通报给我局的；
(二)经行政听证、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我局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责令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员因我局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我局审查发现确需纠正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本局法制机构组织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中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
(五)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诉、检举和控告，受理机关发现并认定有错误的。
第八条 自我纠错的内部工作流程程序
一、提出申请。
（一）对以下情形应及时提出是否启动纠错程序：
1.本部门自行发现做出的行政许可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
2.当事人对行政许可内容提出异议并要求更改，且行政许
可内容确实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而未及时发现的；
3.行政强制措施没有法律依据的；
4.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或因证据不足仍错误做出行政处罚的;
5.经案件审理委员会讨论后，法制部门仍认为案件有错的;
6.上级部门或司法部门认为案件有错的。
（二）案件承办人员、法制人员及局领导对行政执法及案件认为适用本制度进行纠错的，可以向局长提出纠错申请，由局班子领导会议讨论决定是否纠错；
（三）行政执法纠错的条件：
1.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或法律法规虽没明确规定但符合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精神的；
2.经过组织或民主决策的；  
3.遵守廉政规定，没有为自己、他人或其他组织谋取不当利益的；
4.没有与其他组织或个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利益的；
5.及时挽回损失或消除不良影响的，或未造成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二、调查核实。由机关主要负责人指定相关人员组成调查组，调查核实是否符合纠错情形和必备条件，全面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充分听取（证）反映单位或个人的解释和说明，形成调查报告提交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综合考虑是否应当纠错。
三、认定反馈。核实结束后，局长应召开班子会议决定做出纠错与否的结论，反馈给纠错申请人。
四、纠错申请通过后，由法制机构向局领导签批案件有关申请表并责成相应机构更正。
第九条 《行政案件纠错审批表》应当载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需要纠错的行政执法案件名称、基本案情;
(二)不及时纠错会导致什么后果；
(三) 纠错的理由、建议。
《行政案件纠错审批表》由法制人员、复核人员签字，报本局负责人核准。
第十条 经过纠错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与原行政行为相差悬殊，影响重大的，应当自案件纠错启动之日起10日内报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或邯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
第十一条 纠错的实施主体和方法：由做出行政许可、行政措施、行政决定的承办机构和执法人员进行对行政执法的错误改正，向局领导申请依据有关行政程序、审批手续重新做出撤销或变更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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